
建设单位(个人) 共青城市南湖新城管理委员会

建设项目名称
共青城市南湖新城生活污水处理厂网一体化改扩建项

目

建 设 位 置 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南湖新城

建 设 规 模
明德路管径DN200翻建1263米；学府大道管径DN400-DN

500翻建2891米；共安大道管径DN400翻建1862米修复1

160米；青年大道管径DN300-DN800翻建4406米修复940

米；博学大道管径DN400-DN1000翻建1470米；金融大

道管径DN300-DN400翻建552米修复1290米；荷塘大道

管径DN400-DN800翻建2914米修复680米；富华大道管

径DN400-DN800翻建2796米修复1690米；师德路管径DN

400-DN1000翻建380米修复2330米；五四大道管径DN40

0-DN500翻建2134米修复1720米；鄱阳湖大道管径DN40

0翻建1780米

附图及附件名称

/

遵守事项

一、本证是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法审核 , 建设工程符合国土空间规
划和用途管制要求的法律凭证。

二、未取得本证或不按本证规定进行建设的 , 均属违法行为。
三、未经发证机关审核同意, 本证的各项规定不得随意变更。
四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法有权查验本证, 建设单位 (个人) 有责

任提交查验。
五、本证所需附图及附件由发证机关依法确定, 与本证具有同等法律

效力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

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
建字第  3604822025GG0034592  号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 
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和国家有关规定
，经审核，本建设工程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
用途管制要求，颁发此证。

共青城市自然资源局

2025年11月18日

发证机关

日      期

盖章



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建字第：3604822025GG0034592号

注意事项： 

　　你单位在对拟建设管网进行施工时，应尽量减少对城市交通及居民生活的影响，若遇到与其

它建、构筑物相影响等问题，应与有关部门及时协商解决，不得强行施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盖章

共青城市自然资源局

2025年11月18日

建设单位 共青城市南湖新城管理委员会

项目名称 共青城市南湖新城生活污水处理厂网一体化改扩建项目

建设位置 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南湖新城

工程量

明德路管径 DN200翻建 1263米；学府大道管径 DN400-DN500翻建 2891米；

共安大道管径 DN400翻建 1862米修复 1160米；青年大道管径 DN300-DN800

翻建 4406米修复 940米；博学大道管径 DN400-DN1000翻建 1470米；金融

大道管径 DN300-DN400翻建 552米修复 1290米；荷塘大道管径 DN400-DN800

翻建 2914米修复 680米；富华大道管径 DN400-DN800翻建 2796米修复 1690

米；师德路管径 DN400-DN1000翻建 380米修复 2330米；五四大道管径

DN400-DN500翻建 2134米修复 1720米；鄱阳湖大道管径 DN400翻建 1780米

备

注

  
《江西省城乡规划条例》第五十五条：建设工程开工前，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

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要求，进行建设工程放线，并提出验

线书面申请。城市、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乡、镇人民政府应当自接到书面

申请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，到现场进行验线。经验线合格的，出具验线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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